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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94172/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同期资料主体文档提供及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4 号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简化办税程序，减轻纳税人负担，现就

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2 号）关于同期资料准备及提供要求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依照规定需要准备主体文档的企业集团，如果集团内企业分属两个以上税务机关管

辖，可以选择任一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主动提供主体文档。集团内其他企业被主管税务机关要求

提供主体文档时，在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集团主动提供主体文档情况后，可免于提供。 

本公告所称“主动提供”是指在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前企业提供主体文档的情形。

如果集团内一家企业被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并已按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主体文档，集

团内其他企业不能免于提供主体文档，但集团仍然可以选择其他任一企业适用前款规定。 

二、收到企业主动提供主体文档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区分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一）企业集团内各企业均属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管辖的，

收到主体文档的主管税务机关需层报至省税务机关，由省税务机关负责主体文档管理，统一组

织协调，按需求提供给集团内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使用。 

（二）企业集团内各企业分属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

机关管辖的，收到主体文档的主管税务机关需层报至国家税务总局，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主体

文档管理，统一组织协调，按需求提供给集团内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使用。 

三、本公告自 2018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4 月 4 日 

 

 

 

 

 


